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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用人費用：

(一 )正 式員 額薪 資： 編列 2,595,714 千元， 其中 ：

1.職 員 薪 金 ： 依照 經 濟 部 所 屬 各 事 業 機 構 單 一 薪 制 規定 之 標 準 ， 共

編列 1,420,719 千元 。

2.工 員 工 資 ： 依照 經 濟 部 所 屬 各 事 業 機 構 單 一 薪 制 規定 之 標 準 ， 共

編列 1,174,995 千元 。

(二 )超 時 工 作 報 酬 ： 本 公 司 各 變 電 所 ， 因 日 夜 維 持 供 電 ， 經 常 逾 時輪

值 ， 均 支 給 值 班 誤 餐 費 ， 此 項 超 時 工 作 報 酬 係 配 合 本 公 司 特 有 業

務之實 際需 要， 連同 一般 辦公 場所 之 值班費 ，計 編 29,476 千 元；

至 其 餘 人 員 因 線 路 緊 急 修 護 及 辦 理 臨 時 事 務 或 急 要 工 作 暨 以 有 限

人力配 合業 務成 長所 需之 加班，嚴加 撙節編 列 15,903 千 元；不休

假 加 班 費 按 平 均 員 工 每 日 薪 資 及 預 計 不 休 假 加 班 天 數 估 編

136,121 千元 ，共計 181,500 千 元。

(三 )津 貼： 編列 31,552 千元 ，其 中 ：

1.領 班 津 貼 ： 本 公 司從 事 電 力 危 險 工 作 帶 班 人 員 奉 經 濟 部經 (78)人

字第 064669 號 函規 定，核准 發給 工 安責任 加給，共計 編列 9,869

千元。

2.僻 地 津 貼 ： 按 實 際在 僻 地 工 作 員 工 人 數 ， 依 照 經 濟 部 經 (80)人字

第 007946 號及 經 (81)人 字第 091572 號函規 定編 列 5,512 千元 。

3.危 險 工 作 津 貼： 本 公 司 為 減 少 停 電 損 失 ， 實 施 活 線作 業 （ 即 不 切

斷電 流 ，在 線路 上 工作 ） ，以 及 在高 架及 山 區等 危險 工 作環 境下

作業， 依據 經濟 部經 (77)人字第 15658 號函規 定核 准發 給危 險工

作津貼 ，依 核定 辦法 按實 際需 要編列 3,301 千 元。

4.其他 津貼 ：共 計編 列 12,870 千 元 ，其項 目包 括有 ：

(1)本 公司 為撙 節用 人，凡工 作人 員兼 任公務 車駕 駛人 員，奉 經濟

部經 (78)人 字 第 064669 號函 核准 發 給兼任 公務 車駕 駛加 給，

計編 12,867 千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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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依 據 本 公 司 地 下 發 電 廠 員 工 地 下 津 貼 辦 法 支 給 地 下 工 作 津

貼，計 編列 3 千 元。

(四 )獎 金： 編列 661,945 千元 ，其 中 ：

1.績 效 獎 金 ： 依經 濟 部 訂 頒 「 經 濟 部 所 屬 事 業 經 營 績效 獎 金 實 施 要

點」 規 定， 經衡 酌 經營 狀 況、 用 人費 負擔 情 形及 調整 政 策因 素後

之淨 利 等， 在「 公 營事 業 機構 員 工待 遇授 權 訂定 基本 原 則」 所定

用 人 費 用 限 額 內 ， 共 編 列 1.2 個 月 薪 給 總 額 之 績 效 獎 金 ， 計 編

248,091 千元 。

2.考 核 獎 金 ： 依經 濟 部 訂 頒 「 經 濟 部 所 屬 事 業 經 營 績效 獎 金 實 施 要

點」規定，按 2 個月 薪給 總額 編列 考 核獎金，計編 413,484 千元 。

3.其他 獎金：獎勵 金依「 經濟 部所 屬 事業機 構職 員服 務獎 章 (或工 員

紀念章 )及 獎勵 金發 給處 理原 則」(經 濟部 101 年 3 月 12 日經 人字

第 10103656730 號函 )編列 370 千 元 。

(五 )退 休及 卹償 金： 編列 253,393 千 元，其 中：

1.退休 及離 職金：依「經 濟部 所屬 事業 人員退 休、撫 卹及 資遣 辦法 」、

勞動 基 準法 、勞 工 退休 金 條例 、 公教 人員 保 險法 及國 際 會計 準則

第 19 號 ，編 列職員 退休 金 145,709 千元、 工員 退休 金 81,689 千

元，共 計 227,398 千 元。

2.卹償 金：依「 經濟 部所 屬事 業人 員 退休、撫卹 及資 遣辦 法」及「 台

灣電 力 股份 有限 公 司員 工 因公 傷 殘死 亡慰 問 金發 給要 點 」， 估列

卹償金 25,995 千元 。

(六 )資 遣費 ：編 列 694 千 元， 其中 ：

1.職員 資遣 費：預 計資 遣職 員依 規定 給付之 資遣 費，估列 361 千 元。

2.工員 資遣 費：預 計資 遣工 員依 規定 給付之 資遣 費，估列 333 千 元。

(七 )福 利費 ：編 列 368,028 千 元， 其 中：

1.分 擔 員 工 保 險費 ： 按 政 府 規 定 之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、勞 工 保 險 條 例

及全 民 健康 保 險法 估 算， 職 員保 險 費 39,945 千 元 ，工 員 保險 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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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,737 千 元， 職員 及其 眷屬 全民 健保 費 46,267 千元 ，工 員及 其

眷屬全 民健 保費 81,044 千元，另 依「 全民健 康保 險扣 取及 繳納 補

充保險 費辦 法 」，按補 充保 險費率 1.91%，編列 13,868 千 元，共

編列 254,861 千 元。

2.傷 病 醫 藥 費 ： 依 營 業 基 金 預算 共 同 項 目 編 列 標 準 ， 按 員工 2,849

人，每 人 350 元 計算 ，並 參酌 實際 需 要，估 列 989 千 元； 一般 健

康檢查 6,510 千 元；職 業傷 害健 康檢 查 50 千元；特約 醫師 臨廠服

務費 1,064 千元 ；急 救藥 品費 397 千 元，共 編列 9,010 千 元。

3.提撥 福利 金：按 職工 福利 金條 例規 定，以營 業收 入 (扣除 政府 補助

收 入 ) 之 萬 分 之 十 一 及 下 腳 變 賣 收 入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計 算 攤 列

77,090 千元 。

4.體 育 活 動 費 ： 依 營 業 基 金 預 算 共 同 項 目 編 列 標 準 按 員 工 2,849

人，每 人 600 元 計算 ，並 參酌 實際 需 要，編 列 1,659 千元 。

5.其他 福利 費： 共計 編列 25,408 千 元，其 中：

(1)依 據經 濟部 100 年 4 月 28 日 經人 字第 10003606810 號函 ，估

編休假 補助 費 16,283 千 元。

(2)依 行政 院頒「 行政 院修 正退 休人 員照護 事項 」令、「 台灣 電力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照 護 退 休 人 員 及 因 公 死 亡 員 工 遺 族 致 送 金 額 標

準表」及「 早期 退休 支領 一次 退休 金 生活特 別困 難之 退休 公教

人 員 發 給 年 節 特 別 照 護 金 作 業 要 點 」 等 規 定 支 付 之 三 節 慰 問

金、早 期退 休支 領一 次退 休金 生活 特 別困難 之退 休人 員三 節特

別濟助 金及 月退 休金 等， 依國 際會 計 準則 第 19 號規 定精 算，

估編退 休福 利費 7,523 千 元。

(3)因 公傷 殘離 職員 工、因 公亡 故員 工 遺屬及 退休 人員 之照 護費 及

慰問因 公死 亡遺 屬等 計編 列 1,602 千 元。

(八 )提 繳 費 ： 依 「 積 欠 工 資 墊 償 基 金 提 繳 及 墊 償 管 理 辦 法 」 之 規 定比

率編列 提繳 工資 墊償 費用 241 千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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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服務費用：

(一 )水 電費 ：編 列 4,656 千元 ，其 中 ：

1.其他 場所 電費：非 屬內 部用 電轉 撥 計價之 電費，估 計 需 51 千 元 。

2.工 作 場 所 水 費： 各 供 電 單 位 工 作 場 所 等 自 來 水 費 ，按 實 際 需 要 估

列 4,200 千 元。

3.煤 氣 費 ： 各 供電 單 位 辦 公 場 所 及 公 共 宿 舍 所 需 煤 氣費 用 ， 依 需 要

編列 405 千 元。

(二 )郵 電費：參 酌實 際需 要情 形編列 17,640 千元，其中 郵費 1,304 千

元，電 話費 7,019 千 元， 數據 通信費 9,317 千 元。

(三 )旅 運費 ：編 列 20,236 千 元， 其 中：

1.台 澎 金 馬 地 區旅 費 ： 配 合 業 務 需 要 出 差 、 外 勤 執 行工 作 及 員 工 調

動等， 參酌 實際 需要 共編 列 14,463 千元。

2.國 外 旅 費 ： 為提 升 知 識 、 技 能 等 需 要 ， 派 員 出 國 實習 、 開 會 及 考

察等， 依實 需編 列 5,489 千元 。

3.貨物 運費 ：係 器材 搬運 費等 ，依 業 務需要 估列 284 千元 。

(四 )印 刷裝 訂與 廣告 費： 編列 12,046 千元， 其中 ：

1.印刷 及裝 訂費 ：依 實際 需要 編列 5,039 千元 。

2.公告 費：係本 公司 各項 業務 公告 費，經參 酌實 際需 要情 形估列 100

千元。

3.業 務 宣 導 費 ：係 辦 理 電 力 設 施 參 觀 及 對 外 界 宣 導 各項 業 務 ， 參 酌

實際需 要估 列 6,907 千元 。

(五 )修 理保 養與 保固 費： 編列 1,445,271 千元 ，其 中：

1.機 械 及 設 備 修護 費 ： 辦 理 供 電 系 統 變 電 所 變 壓 器 、保 護 電 驛 等 設

備及 輸 電線 路之 定 檢、 經 常性 保 養與 零星 、 突發 性維 修 工作 ，依

實際需 要編 列 1,280,172 千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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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供 電 區 營 運 處各 變 電 所 、 辦 公 處 所 房 屋 建 築 、 土 地改 良 物 、 交 通

運輸、 什項 設備 等維 護， 編列 165,099 千元。

(六 )保 險費 ：編 列 12,758 千 元， 其 中：

1.一般 房屋 保險 費： 依實 需編列 1,156 千元。

2.機械 及設 備保 險費 ：係 變電 所變 壓 器保險 費等 ，計 編列 5,374 千

元。

3.交通 及運 輸設 備保 險費 ：依 實際 需 要編列 15 千元 。

4.什 項 設 備 保 險 費 ：係 設 備 及 工 程 綜 合 保 險 費 等 ， 依 實 需編 列 526

千元。

5.責任 保險 費： 依實 際業 務需 要編列 5,687 千 元。

(七 )棧 儲 、 包 裝 、 代 理 及 加 工 費 ： 因 業 務 需 要 編 列 佣 金 匯 費 及 手 續費

2 千元； 編列 勞務 性工 作所 需外 包工 資等， 計需 37,904 千元 ，共

計 37,906 千元 。

(八 )專 業服 務費 ：編 列 183,202 千 元 ，其中 ：

1.法律 事務 費： 按實 需編 列 4,244 千 元。

2.工 程 及 管 理 諮詢 服 務 費 ： 委 託 外 界 辦 理 位 於 順 向 坡輸 電 鐵 塔 定 期

監測及 鑽探 分析 等安 全評 估作 業等 ， 編列 44,982 千 元。

3.講課 鐘點 及稿 費： 辦理 學術 演講 之 演講費 等， 估列 604 千元 。

4.委託 檢驗 試驗 費：委託 外界 代為 辦 理檢驗 試驗 工作，計 估列 7,979

千元。

5.電 腦 軟 體 服 務費 ： 辦 理 供 電 業 務 營 運 電 腦 化 等 工 作， 需 要 租 用 或

購買與 委託 外界 設計 之 1 萬元 以下 或 使用年 限在 2 年 以內 之電 腦

軟體， 按實 需估 列 5,728 千元 ；另 為 業務需 要， 委託 外界 維護 、

修改現 有電 腦軟 體，計估列 7,723 千 元，共 計編列 13,4 51 千 元 。

6.保 警 及 保 全 費 用 ： 委 託 保 全 公 司 辦 理 保 全 服 務 費 用 編列 111,942

千元。

(九 )公 共關 係費 ：配 合業 務需 要編列 3,118 千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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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材料及用品費：

(一 )使 用材 料費 ：編 列 22,129 千 元 ，其中 ：

1.物 料 ： 依 照 實際 需 要 估 列 各 變 電 所 所 需 運 轉 材 料 、輸 電 作 業 工 具

及購置 安全 護 (工 )具 等， 共需 17,888 千元。

2.汽 油 及 其 他 用油 ： 依 照 各 種 車 輛 數 ， 參 酌 營 業 基 金預 算 共 同 項 目

編 列 標 準 訂 頒 車 輛 耗 油 標 準 計 算 ， 編 列 汽 油 4,024 千 元 及 割 草

機、舉 高機 等其 他用 油 208 千 元， 共 編列 4,232 千元 。

3.油脂 ：本 項係 變電 所機 器所 用之 滑 潤油等 ，按 實際 需要 估列 9 千

元。

(二 )用 品消 耗： 編列 20,427 千元 ， 其中：

1.辦 公 用 品 ： 本項 包 括 辦 公 文 具 、 什 項 購 置 等 ， 配 合業 務 需 要 編 列

6,185 千 元。

2.報 章 雜 誌 ： 配合 業 務 需 要 ， 訂 購 與 業 務 有 關 期 刊 、書 報 等 ， 計 編

列 1,056 千 元。

3.服 裝 ： 從 事 變電 設 備 、 輸 電 線 路 操 作 等 電 氣 工 作 人員 ， 為 避 免 電

弧灼傷 需穿 著棉 質工 作服 ，發 給工 作 服每套 4,000 元 ，經 依實 需

套數 1,480 套計 算， 編列 5,920 千 元 ；電力 調度 、輪 值、 設備 維

護等技 術人 員製 發工 作服 每套 2,500 元，依 實需 套數 558 套計 算，

編列 1,395 千元 ；變 電設 備、 輸電 線 路等電 氣工 作人 員戶 外工 作

製發雨 具每 套 600 元， 依實 需套 數 895 套 計算， 編 列 537 千 元，

共計編 列 7,852 千元 。

4.其他 ：依 據業 務需 要編 列 5,334 千 元。

四、租金與利息：

(一 )地 租 及 水 租 ： 本 公 司 因 業 務 需 要 向 外 界 租 用 土 地 ， 計 編 列 一 般土

地租金 218,424 千元 。

(二 )房 租： 配合 業務 需要 編列 76 千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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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機 器 租 金 ： 本 公 司 因 業 務 需 要 租 用 電 子 計 算 機 ， 其 租 金 及 使 用費

計編列 96 千元 。

(四 )交 通及 運輸 設備 租金 ：編列 7,981 千元， 其中 ：

1.車租 ：配 合業 務需 要編 列 51 千 元 。

2.電 信 設 備 租 金： 配 合 業 務 需 要 ， 裝 設 防 情 專 線 、 警鈴 專 線 及 保 全

專線等 通訊 設備 及其 使用 費等 ，計 需 租金 7,930 千元 。

(五 )什 項 設 備 租 金 ： 配 合 業 務 需 要 ， 於 颱 風 期 間 緊 急 搶 修 時 租 用 發電

機等， 編列 2,621 千 元。

五、折舊、折耗及攤銷：

(一 )折 舊： 本年 度折 舊預 算之 編列 ， 屬 104 年度 以前 取得 資產 部分 ，

依既有 資產 平均 折舊 率 3.67%  提列； 105、106 年 度新 增資 產部 分

按各類 資產 之折 舊率 提列 ，共計 31,406,471 千元 。

(二 )攤 銷： 編列 115,996 千元 ，其 中 ：

1.攤銷 電腦 軟體 ：係 1 萬元 以上且 使 用年限 在 2 年 以上 之電 腦軟 體

依耐用 年限 分攤 之數 ，計 需 11,618 千元。

2.攤銷 租賃 權益：係 共同 管道 使用 權 租賃權 益攤 銷之 數，計 104,378

千元。

六、稅捐與規費：

(一 )土 地稅 ：參 酌最 近公 告地 價及 稅 率計列 294,774 千元 。

(二 )房 屋稅 ：依 房屋 及現 行稅 率估列 85,972 千元 。

(三 )消 費與 行為 稅： 編列 9,629 千 元 ，其中 ：

1.印花 稅： 依照 業務 需要 及現 行稅 率 編列 2,754 千元 。

2.使用 牌照 稅： 依現 行稅 率按 車輛 數 計算編 列 6,875 千元 。

(四 )規 費： 編列 60,785 千元 ，其 中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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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行 政 規 費 ： 繳納 電 力 通 信 頻 率 使 用 費 及 部 分 業 務 需向 政 府 機 構 洽

辦與 整 理公 司房 地 、辦 理 產權 登 記等 ，其 所 需之 行政 規 費計 編列

23,483 千元 。

2.汽車 燃料 使用 費： 按車 輛數 及現 行 費率計 列 7,220 千元 。

3.空氣 污染 防制 費：係 依環 保署 訂頒「空 氣污 染防 制費 收費 辦 法 」，

配合各 單位 施工 等繳 交地 方政 府之 空 氣污染 防制 費計 編列 261 千

元。

4.其 他 規 費 ： 本公 司 電 力 設 施 因 使 用 市 區 道 路 及 公 路應 繳 交 之 道 路

使用費 計需 29,821 千元 。

七、會費捐助與分攤：

(一 )會 費 ： 各 供 電 區 營 運 處 參 加 台 灣 區 電 氣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等 團 體 會

費，共 編列 職業 團體 會費 1,198 千 元 。

(二 )捐 助 ： 係 辦 理 促 進 電 力 建 設 各 項 公 益 回 饋 ， 共 編 列 公 益 支 出

188,318 千元 。上 述經 費實 際之 運用 ，需依 本公 司促 進電 力發 展

營運協 助金 執行 要點 及睦 鄰工 作要 點 規定辦 理。

八、損失與賠償給付：

(一 )各 項損 失： 營業 有關 款項 之呆 帳 損失， 估編 279 千元 。

(二 )賠 償 給 付 ： 因 公 務 上 原 因 或 其 他 事 故 ， 必 須 由 本 公 司 負 擔 對 外界

之補償 ，估 編 3,000 千元 。

九、其他：

其他費用：係本公司輸電工程等自用電，估計需 23,114 千元，經遵照

行政院台 (58)孝二字第 5253 號令規定在輸電費用項下沖抵。

十、與存貨相關損益：

存貨評價、盤盈虧、出售下腳收入等與存貨相關之損益，淨益計 72,867

千元，係出售下腳收入 14,036 千元及出售非固定資產盈餘 58,831 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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